
长 治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长治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组建医保基金监管专家库的通知

各县、区医保局，市医保中心，市直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医保基金监管工作专业化建设，充分发

挥专家在医保基金监管过程中的专业支撑作用，不断提高医保

基金监管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

组建长治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专家库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专家类型

根据医保基金监管日常监督检查、现场检查、抽查复查、

飞行检查、问题裁定、政策法规等工作需要，征集医疗医药类、

信息类、管理类等三类专家。

二、征集专家条件

征集专家条件应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具有严谨的科学

素养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责任心，无学术道德问题和违

法违纪等情况；

2.熟悉医疗保障、卫生管理、财务管理等有关的政策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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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；

3.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政策、理论水平；

4.身体健康，愿意从事并能够胜任本专业领域的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1.医疗医药类专家

①从事临床医学、药剂、护理、医技等工作；

②具有医疗医药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③具有较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，比较熟悉医疗保障相关政

策；

④曾参与国家、省级和市级医保基金检查的，可适当放宽

条件。

2.信息类专家

①在医保、医疗卫生、法律等相关领域从事信息化开发等

相关工作；

②具有计算机、医学信息、信息安全等相关专业学历背景；

③具有信息类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相关领域工作 2

年及以上，或者具有信息类高级职称且从事相关领域工作 1

年以上；

④熟悉医疗保障政策并能够熟练掌握大数据提取、分析或

智能监控等技能；参加过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医保基金检查的，

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3.其他领域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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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从事审计、会计、经济、统计、物价、税务、法律、医

保管理、医保经办、商业保险等工作；

②从事会审计财务业务或经办运管工作 2 年以上；

③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并熟悉医疗保障相关政策；

④参加过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医保基金检查的，或者承担

过中央、省级和市级审计工作的，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三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专家征集主要采取个人自荐、单位推荐等形式进行；

（二）市医保局对自荐、推荐等专家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

符合条件的专家纳入专家库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县区医疗保障局要按照遴选条件，积极发动所在

地定点医疗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组织，推荐专

家参与征集，负责单位推荐和专家自荐的受理，并对推荐和自

荐材料进行初审筛选后报送市医疗保障局。

（二）请市医保中心积极配合并负责本单位、市直定点医

疗机构及市级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专家推荐工作。

（三）个人自荐，须填写《长治市医疗保障医保基金监管

专家自荐表》，附相关证件复印件，并注明查核方式。单位推

荐，须填写《长治市医疗保障医保基金监管专家推荐表》，对

相关职称证书等证件进行审核，并签署推荐意见。自荐、推荐

材料，请于 2025 年 5 月 8 日前报送市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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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李丽敏

联系电话：0355-2089966

邮 箱：czsylbzjjjjgk@163.com

附件：1.《长治市医疗保障医保基金监管专家自荐表》

2.《长治市医疗保障医保基金监管专家推荐表》

长治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4 月 15 日


